
囊财字【2020】198 号

关于会计监督检查情况整改的通知

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 2020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囊财字[2020]177 号）文件，县财政局联合阳泽事

务所于 8 月 14 日开始对我县囊谦县人民医院、囊谦县香达

镇寄宿小学、吉曲乡人民政府、政法委和公安局 5 家预算单

位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重点检查，现将检查结果通知如下：

一、检查单位

囊谦县人民医院、囊谦县香达镇寄宿小学、囊谦县吉曲

囊谦县乡人民政府、中共囊谦县政法委员会、囊谦县公安局

二、检查内容

重点对预算单位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收支余情况、资产

负债情况、净资产情况、事业单位基金变动情况等进行了核

查，对预算单位的往来款项、其他人员构成及会计基础工作



等情况进行了了解。

三、检查结果

从核查情况来看，各单位账表基础数据基本一致，少数

不一致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当年收支账表不一致，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其他应付款收支在部门决算中未反应。账务中未

为设置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明细，资产、负债及净资产决算

表上年结转数与单位账面上年年末结余数不一致等，年末结

转数中项目支出结转及基本支出结转数分类不细致等情况。

四、存在问题

（一）日常会计核算不规范，不能真实、正确地提供会

计信息

部门决算是在预算单位日常会计核算的基础上编制的。

目前县直预算单位日常会计核算工作不规范，没有形成真实、

完整、明晰的会计资料，编制决算报表时没有真实可靠的依

据。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按规定设置使用会计科目，不少单位在会计制度

规定的一级会计科目完全满足核算要求的情况下，不使用规

定的一级会计科目。如随意自设“上级补助支出”“利息收

入”“利息支出”“应付款”等一级科目，直接将经济科目作

为收支类一级科目使用；在同一套账中行政、事业、自设的

一级会计科目混用等。且同一会计科目下核算内容分类不清，

影响了会计核算所提供的指标口径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不少



单位的账除会计人员自己之外别人看不明白。

二是不按规定设置会计账薄，账务处理不完整，账证不

符，账账不符。没有完整的账薄组织体系，总账、明细账、

日记账不全；总分类账和明细账记在一本账中；连续几年每

年的账只核算一部分；总账和明细账没有平行登记；上下年

度账簿各账户不做余额结转只反映当年业务等。

三是会计要素确认不正确，分类不清楚。如收入和往来

区分不清，有的将除财政拨款外的收入全部归入往来科目核

算，有的将单位收到的资金全记收入，支出的资金全记支出；

收入类别区分不清；固定资产界定不清，如软件支出直接列

支不记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价值反映不完整等。

四是不按规定进行明细核算。如收入、支出不按规定设

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往

来款项明细核算内容随意性大，只要是分不清或是不想分清

类别的资金就放在里面，把往来款项科目当成了万能科目，

明细科目中“其他”等非单位或个人名称的居多。

五是账务调整不规范。如调整以前年度收入、支出或使

用以前年度结余时不通过“结余”等科目调整，而是直接冲

减当年收入和支出。

六是年终清理、对账、结账不及时不规范，年末结转和

结余核算不清楚。如漏记本年收入、固定资产；往来长期挂

账；年末收支不进行结转，与财政对账不及时不认真，单位



会计记录与财政数据不一致也不查清原因作账务调整。

七是会计工作交接不规范。如移交人员没有将账务处理

完就离开；接办会计人员不继续使用移交的账簿另立新账且

只核算自己经管期间发生的业务，或将同一会计事项如“结

余”等分为移交前和移交后两部分，打断了会计记录的连续

性。

（二）随意改变决算编报口径，导致决算数据不全面、

上下年数据不衔接、决算报表会计科目反映内容混乱。

一是当年决算收支没有全面反映。按决算要求，部门决

算与部门预算编制口径应一致。但实际编制中存在决算数据

没有涵盖预算单位本年全部收入和支出现象。如理解有误决

算只反映当年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

二是决算表上年结转数填报随意性大，造成上下年度数

据不衔接。如上年决算表中反映的事项本年不填报或随意填

写，本年决算表中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的来源和支出分类与

上年决算表年末数不一致等。

三是由于前述会计科目设置不规范问题及不理解会计科

目与部门决算报表对应关系，造成记账口径与决算报表口径

不一致，决算表会计科目随意乱填数据。

各单位具体存在问题在《财政检查工作底稿》中已详细

列出，请各单位根据详细问题清单及财政检查意见及建议，

认真对照本单位实际情况，逐条落实整改，于 9 月底前完成



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反馈至财政局。

囊谦县财政局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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